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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频发，互联网平台企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相互传导性，治理

内容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传统单边市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适用性不足，无法满足平台情境层面和系统层面的治理

需求。本文聚焦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在生态治理理念的指导下，解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过程，在一

定程度上是对平台经济下新型社会责任研究的有益探索，拓展并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同时也为平台治理提供了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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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has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diversity and mutual transmiss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governance content, 

make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raditional unilateral markets insufficiently 

applicable and unable to meet the governance needs at the platform context level and system 

leve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concept, it deconstructs the governance 

proces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new typ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expands 

and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platfor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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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15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引导企业进行互联网化的转型，这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 [1]。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一

种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蓬勃兴起。订餐平台、信息平台、打车平台

和购物平台等平台企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跨界融通配置，调

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热情，激活了社会资源；也促进了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创造就业机会的新

动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生态体系，互联网打破时间和空间的

束缚，使得相互依存的平台双边用户可以大幅增加，聚集更加

容易，价值实现也更多元 [2]。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要发挥平台作

用，推动双边用户的交易，也应当对市场信息进行筛选和审核，

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进行评价和鉴定，承担平台治理的责任，发

挥对社会责任的市场主体的功能，履行“科技向善”的使命。

然而，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行为

却频繁出现，比如打车平台的“问题司机”、订餐平台的“无证

经营餐厅”、旅游平台的“积分票”、以及信息平台出现的“非

法信息传播”和“信息泄密导致的电信诈骗”都直接或间接对侵

害了消费者利益。这些新型的平台经济社会责任问题的出现，对

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鉴于此，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增强互联网企业使命

感、责任感”，提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 这为互联

网企业的发展及其社会责任的治理提供了政策导向。2018年，36

家互联网企业，在北京签署了《2018中国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倡议》，包括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在内的互

联网企业承诺将致力于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以实现互联网行业

长远健康的发展 [3]。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和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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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联合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肯定了平台经济的积

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会议明确了平

台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性，指出要坚持国家利益优先，

坚持依法依规运行，坚持履行社会责任 [4]。这些政策导向与企业

倡议，体现“平台和政府”都加入了社会责任的治理体系。平台

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与平台和政府有关，与平台的双边用

户和关联企业也有关。平台经济下社会责任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突出了平台治理从单边治理变为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5]。2025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多家互联网企

业展示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创新实践，尤其在“网络诚信”篇章

中，提出联合各方共建 ‘制度保障 +技术赋能 +多方共建’的诚

信制度体系 [6]。这些政策导向与企业倡议，体现“平台和政府”

都加入了社会责任的治理体系。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

与平台和政府有关，与平台的双边用户和关联企业也有关。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是平台治理的一个子集。从现

有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 ,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关注社会

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社会责任的要素构建与边界界

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探析等内容，转变为关注平台企业社会

责任治理，包括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路径探索与治理机制等话

题 [7]。但是迄今为止 , 多数研究主要建立在社会责任传统治理范式

的基础之上。互联网平台企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相互传导性，

治理内容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传统单边市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

究适用性不足，无法满足平台情境层面和系统层面的治理需求。

本课题聚焦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在生态治理理念的指

导下，从分层次治理和全景式治理的角度出发，解构平台企业社

会责任的治理范式，并研究与之相对的治理路径，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平台经济下新型社会责任研究的有益探索，拓展并深化了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同时也为平台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研究进展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历了三个语境的

变迁，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理念也随之演变，首先是“个体语境下

的企业单边治理”；接着是“群体语境下的行业多边治理”；再

发展到“平台语境下的社会协同治理”。 在个体语境下，社会

责任问题主要发生在个别企业上，影响范围一般不大，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企业难以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在此背

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理念主要是“单边治理”，治理方式

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更新、管理的实施和组织的落实等；

在群体语境下，社会责任问题不再只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

是一个行业群体性的问题，比如食品行业的毒奶粉事件和地沟油

事件等，这种群体事件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通常会对整个行

业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由于牵涉方众多，治理的理念往往是

“多边治理”，需要多方的利益相关者联合监督和治理 [5]。

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与外部性特征导致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

责任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差异。传统平台的监管机制，很难

匹配网络平台经济影响的深度（Harold，2020）。平台企业社会

责任主体多元性与相互传导性，加大了社会责任的治理难度。随

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责任问题，包括购物平台商家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餐饮平台商家存在的食品质量问题，金融平台

贷款方资质与借款方诚信的问题等，都会因为互联网迅速传播的

特征，扩大影响的范围，波及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公共领

域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平台相关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

协同治理网络。由此可见，平台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经从

个体语境下的“单边治理”，到群体语境下的“多边治理”，再

发展为平台语境下的“协同治理”。平台企业责任研究开始聚焦于

“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一些学者也构建了相应的治理模式。

因为平台企业具有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多重功能，Laura和

Sandra[8]提出了综合性、多层次，和一体化的元治理模式；阳镇 [9]

考虑到平台商业生态圈内各成员履责能力的不同，提出平台企业

要与政府监管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性治理主体建立

网络合作机制，以网络节点成员为中心，传播社会责任知识，并

充分利用多元性的社会性利益相关方履责能力与优势的不同，形

成“政府建立制度基础，平台企业制定企业内部责任管理制度，

公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监督和评价”的多中心治理网络。宣

博和易开刚 [5]提出协同治理体系，主要的治理力量包括平台主

体，社会主体和政府主体；涵盖平台企业和参与企业的平台主体

需要自治，包括行业协会、媒体、大众等在内的社会主体需要共

治，政府主体需要法治，三方主体共同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协同治

理体系，实现制度治理创新、组织治理创新和技术治理创新。刘

玉国和谌琦 [10]指出，平台企业自身、行业、政府三方可以采取措

施，形成“三方协同治理模式”。

一些学者意识到协同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平台商业圈中存在

的共生共演的关系，构建了生态化治理模式 [11-13]。平台企业社

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是将平台商业生态圈构建成社会责任共同体，

实现分层次治理、跨层次治理、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

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商业生态圈包括主要生态位成员（核心型成

员、主宰型成员和缝隙型成员）和扩展生态位成员（政府部门、

竞争平台和社会组织）；其中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核心型成员处

于最高生态位，扮演了搭建者和主导者的角色；扩展型生态位将

外部支持性群体纳入平台生态圈中，使其在生态圈内部与主要生

态位成员进行互动 [13]。这是对治理主体如何开展协同治理进行了

一次有益的探索。

三、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过程

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着眼于构建和维护和谐、健

康、负责任且可持续的商业生态系统或其子系统，强调系统内部

各关键组成部分及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生态互动。通过促进各

要素持续的互动、共生与协同治理，实现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与

共同繁荣 [14]。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过程包含３个层面：第

一个层面是针对平台企业个体社会责任行为的治理，即治理类型

Ｉ；第二个层面是针对平台双边用户社会责任行为的治理，包括

买方和卖方，即治理类型Ⅱ；第三个层面的对象是更广泛的平台

生态圈成员，即治理类型Ⅲ。

（一）第Ⅰ层次

第Ⅰ层次中的治理受体是平台企业，主要针对平台企业自身

的社会责任缺失或异化的问题。平台企业在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中

处于中心位置，承担带领者的角色，因此平台企业自身需要有较

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负责的意愿。平台第Ⅰ层次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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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平台自治为中心，同时有必要引入外部治理主体，即政府部

门，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或异化的问题进行监督和惩戒。政

府主要发挥的作用是开展针对社会责任的引导支持、制度供给，

以及监督监管。参与治理的协作力量包括平台的双边用户、平台

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以及民间社会组织 [13]。平台企业需要强化与政

府和治理协作力量的联动。在此方面，腾讯树立的较好的榜样。

腾讯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联

动，也依托政府的制度和组织优势，建立治理的核心。政府运用

微信软件设置的上报和屏蔽技术，对微信平台上的可疑信息进行

监控。在公安部的指导下，腾讯依托自身的技术和数据优势，为

政府相关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 同时，腾讯致力于将所有相互关联的

对象集合起来，实现共同建设和共同治理。

（二）第Ⅱ层次

第Ⅱ层次中的治理受体是平台双边用户，主要针对买卖双方

的的社会责任缺失或异化的问题。考虑到平台企业是平台商业圈

的构建者和主导者，平台企业就是第Ⅱ层次的治理主体。平台企

业为平台商业系统提供价值创造和共享的平台，是整个商业系统

中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推动者，承担着战略规划、以身作则、组

织安排、监督惩戒等社会责任的管理职责。参与治理的协作力量

应包括对平台双边用户产生影响的同边用户、跨边用户、价值链

成员、重要利益相关方、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其中因

为平台的社会性和公共产品特点而使政府部门成为重要的治理协

作力量 [13]。

阿里巴巴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必要的第三方共享关于消费者、

企业交易和售后评估的数据，打破壁垒，充分协调各主体之间物

质资源和信息资源。阿里巴巴注重在运营过程同步治理平台运营

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社会责任缺失或异化的行为。此外，阿里巴

巴在杭州与多家知名品牌建立了打假联盟。自成立以来，会员数

量从起初的30个发展到105个，包括阿迪达斯、强生等品牌，涵

盖珠宝、服装、智能设备等12个行业。

（三）第Ⅲ层次

第Ⅲ层次中的治理受体是平台更广泛的商业生态圈成员和多

元化社会主体。而治理主体是平台企业。参与治理的协同力量是

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对社会责任缺失或异化的问题进

行监督和惩戒；公民社会组织则是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监督者、

合作者和氛围营造者 [13]。第Ⅲ层次的治理目的是鼓励商业生态圈

成员和多元化社会主体在平台上积极参与处理社会问题，集合社

会资源，并确保其行为的规范性，最终推动平台商业生态圈融入

社会责任生态圈。

许多平台企业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阿里巴巴与政府

相关部门合作，关闭了多个炒信平台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个部委邀请了包括阿里巴巴在内在8家互联网公司，建立了“反

刷单联盟”，识别并打击网络刷信行为。腾讯积极鼓励社会主体

在平台上积极参与解决社会责任问题，并聘用了200名“企鹅巡

逻”，用于监管“天天快报”标题党的问题；也与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犯罪学会共同主办了“网络经济与

网络犯罪高峰论坛”，讨论了关于网络财产犯罪的实体法、电子

取证的程序规则以及网络犯罪的程序法治等问题。

除此之外，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平台企业与平台卖家和平

台商业圈支撑型成员合作整治平台卖家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作

为防疫物资的供应来源之一，电商平台也出现了哄抬价格和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平台买家

了解产品真实的评价情况，防止被骗，拼多多对产品评价系统进

行了升级；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拼多多开展一系列网络活

动，增强包括主播和医生在内的平台用户贡献优势的意愿，以帮

助传播疫情防控知识。

四、结论

在生态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包括平台企业、平台参与企业、

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共建、共享和共治将整个

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构建为一个社会责任共同体，呈现出对社会负

责的健康互利的生态系统。可以根据平台企业个体，平台双边用

户，以及生态圈成员3个层面的治理主体、治理受体、和治理方式

的不同，采取分层次的治理。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平台主体、

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需要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生态治理的理念，努

力解决互联网平台社会责任由谁来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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